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2019年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保定

市教育考试院 2019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负责统一管理、组织保定市范围内的高考、中考成考的报名考试

录取工作；自学考试、社会考试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报名考试组织工作；负责保定市范围内硕士研

究生考务组织工作。

（一）负责统一管理、组织保定市范围内的高等、中等教育的招生考试（含成人）、自学考试和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工作；

（二）负责保定市范围内研究生招生考务等工作，还担负着全国计算机等级、全国公共英语等



级、大学英语四六级、剑桥少儿英语等级、河北省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等社会考试等

工作；

（三）负责全市专兼职招生考试工作人员队伍的培训、指导以及负责各级各类考试信息管理与

服务工作，按时发布各类考试信息，做好考生报名、阅卷、成绩登统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

390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事业 正处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19年部门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 1930.5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795.61万元

财政专户收入 1134.94万元

2、支出说明

2019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1930.55万元

1、基本支出 615.61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580.75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 34.86万元

2、项目支出 1314.94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 1314.94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 1930.55万元，较上年减少 12.2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 22.04万

元，由于上年有退休人员主要减少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增加 9.78万元，

主要增加单位组织考试考务经费的项目支出以及电子考场建设及维护和中考阅卷经费的支出。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107.86万元，其中办公费 13.2万元，水费、电费、取暖

费、邮电费 7.73万元，工会经费和福利费 9.9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4万元，接待费 1.6

万元，因公出国经费 10万元，培训费 40万元，党组织活动经费 0.32万元,其他支出 3.69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390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年度预算 2019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10 1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40 21.4 -18.6 由于单位车改缩减公务用车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支出 1.6 1.6 0 无增减变化

合计 51.6 51.6 -18.6 由于单位车改缩减公务用车运行费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部门职责：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负责统一管理、组织保定市范围内的高考、中考成考的报名考试

录取工作；自学考试、社会考试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报名考试组织工作；负责保定市范围内硕士研

究生考务组织工作。

（一）负责统一管理、组织保定市范围内的高等、中等教育的招生考试（含成人）、自学考试和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工作；



（二）负责保定市范围内研究生招生考务等工作，还担负着全国计算机等级、全国公共英语等

级、大学英语四六级、剑桥少儿英语等级、河北省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等社会考试等

工作；

（三）负责全市专兼职招生考试工作人员队伍的培训、指导以及负责各级各类考试信息管理与

服务工作，按时发布各类考试信息，做好考生报名、阅卷、成绩登统等工作。

二、总体绩效目标：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圆满完成负责的各类考试的报名、考试及招

生等工作。

组织好全年 20余次考试，完成高考成考学考自考的考试组织任务以及中考的录取工作。维护并

规范标准化电子考场，使考务工作更加公平、公开、公正。

继续完善全市标准化考点建设。对各项设备定期维护，对设备老化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及时更新，

确保系统及设备的正常运行。在国家及考试中，保证县级、市级与省级国家级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

信息畅通，确保各项国家级考试的顺利完成。



二、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390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
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

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管理组织招生
考试 968.60

组织管理本市普通
高考、中考、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研究生
考试、自学考试、成
人高考、社考等国家
(省)统一考试及有
关报名、阅卷、登统、
录取、毕业生审定等
工作。

确保各项考试相关
工作的顺利进行。

招生考试
管理 818.60

统一管理、组织保定
市范围内的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初中毕
业及升学考试、成人
招生考试、自学考试
和普通高中会考工
作，并负责保定市范
围内研究生招生考
务等工作还担负着
全国计算机等级、全
国公共英语等级、大
学英语四六级、教师
资格考试等社会考
试任务。

做好各项招生考试
工作。

考试工
作完成
率

100
%

95%
以
上

80%
以
上

80%
以
下

电子考场
的建设及维护 150.00

电子考场是教育部、
省教育厅、省考院部
署的重要工作，是
“国家教育考试考

建立覆盖保定市范
围内的电子考场，对
已建成的进行更新
及维护。

电子考
场覆盖
率

100
%

95%
以
上

80%
以
上

80%
以
下



390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
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

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务管理与服务平台”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的建成，对综合整治
考试环境、解决招生
考试领域的深层矛
盾、节约考务成本、
提高考试及教育管
理水平等方面意义
重大。

教育考试政务
管理 346.34

负责教育考试系统
综合业务管理和机
关综合事务管理。

加强教育考试的管
理组织工作，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综合业务
管理 65.00

及时发布各类考试
政策及信息，召开各
类考试培训会议对
各考区考区及相关
考务人员进行考务
培训等工作。

做好各项教育考试
管理工作。

单位职
能执行
率

100
%

95%
以
上

80%
以
上

80%
以
下

综合事务
管理 281.34

管理网络建设、运转
维护和电子政务；机
关标准化建设、考试
试卷保密、档案以及
政务接待、会务。车
辆运行与管理、设备
购置和管理、机关保
安、保洁和环境绿化
及养护等后勤服务。

保障单位工作正常
高效运转。

单位正
常运转
率

100
%

95%
以
上

80%
以
上

80%
以
下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9年市教育考试院部门安排采购预算 18.1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390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
购
物
品
名
称

政府采购目
录序号

数
量
单
位

数
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
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
他
渠
道
资
金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拨款

基
金
预
算
拨
款

财政
专户
核拨

其
他
来
源
收
入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机关）小计

18.1 18.1 18.1

办公设备购置 18.1
台式
电脑

台 10 0.45 4.50 4.50 4.50

办公设备购置 18.1

打印
一体
机

台 8 0.25 2.00 2.00 2.00

办公设备购置 18.1 空调 台 10 0.3/0.4 3.20 3.20 3.20

办公设备购置 18.1 办公 套 24 0.2 4.80 4.80 4.80



390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
购
物
品
名
称

政府采购目
录序号

数
量
单
位

数
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
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
他
渠
道
资
金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拨款

基
金
预
算
拨
款

财政
专户
核拨

其
他
来
源
收
入

桌椅

办公设备购置 18.1
文件
柜

套 20 0.08 1.60 1.60 1.60

办公设备购置 18.1

数码
照相
机

套 1 0.3 0.30 0.30 0.30

办公设备购置 18.1
摄像
机

台 1 0.5 0.50 0.50 0.50

办公设备购置 18.1

笔记
本电
脑

台 2 0.6 1.20 1.20 1.20



第七部分 国有资产预算情况说明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 2018年末固定资产总值 417万元，占资产总额

的 18%（详见下表）。2019年拟购置固定资产 18.1万元，主要是：计

算机 10台，打印设备 8台，空调 10台，办公家具 24套等，已列入政

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

保定市教育考试院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18年 12月 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元）

固定资产总额 — 4,175,099.00

1、房屋（平方米） 1,312.00 521,495.00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1,312.00 521,495.00

2、车辆（台、辆） 4 686,233.00

3、单价在 50万元以上的设备 0.00

其中: 单价 50万元（含）以上的

通用设备
0.00

单价 100万元（含）以上的

专用设备
—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2,967,371.00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

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

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事项的解释说明。


